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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

貴行於 2018 年 9 月 17 日就題述事宜致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的信件收悉。

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我們於 2018 年 6 月 25 日就修訂《領港條例》（第 84
章）（《條例》）及《領港（費用）令》（第 84D 章）的建議

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見立法會 CB(4)1252/17-
18(03)號文件） 。 在會議上，委員認同政府在法律上有責任

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我們亦向委員解釋大鵬灣的海上
交通日趨繁忙，基於安全理由，我們有需要在該區實施強

制領港 。會上委員支持我們推展有關立法工作的建議。

法例規定

《條例》及其附屬法例規定，所有總噸位為 3 000 噸
或以上的訪港船舶、總噸位為 1 000 噸或以上的運載危險

品船舶，以及任何噸位的氣體運輸船舶在香港水域內（包

括大鵬灣）航行時均須由持有執照的領港員為其領港。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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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為法例的要求，目的是要確

保訪港船舶和本地船隻在香港水域的航行安全。

海事處轄下的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當時有見於大鵬灣

的海上交通流量較香港水域其他地區的為低，而且大鵬灣

的位置較偏遠，遂於 1998 年決定豁免駛經大鵬灣的船隻

相關的領港規定，然而，該 1998 年所作的決定其後被發現

缺乏法律依據。我們的法律意見確定，《條例》並無條文賦
予政府權力豁免香港水域的任何範圍遵行此項規定。鑑於

上述法律意見，我們須按現行法例規定恢復在大鵬灣實施

強制領港。為此，我們建議在大鵬灣設立三個領港員登船

區，並為在區內提供的領港服務釐定領港費。

海上安全

大鵬灣的航行風險

來信表示，「大鵬灣開闊的水域提供一個優良的天然海

運環境，整體條件有利航行」，而且「海上交通安排並不複

雜」。對此，我們不表贊同。就大鵬灣的海上交通情況而言，

須注意的是遠洋船隻的架次由 1998 年的平均每天 17 架次

增加至 2017 年的平均每天 36 架次，增幅超逾 100% 。事實

上，正如來信中正確指出，駛經大鵬灣的船隻的體積越來

越大，區內的航行風險亦隨之增加。舉例而言，在 1998 年，

駛經大鵬灣的貨櫃船的最大容量以總噸位計約為 92 000 
噸，或以貨櫃容量計約為 8 000 個二十呎標準貨櫃單位；

而在 2016 年，駛經大鵬灣的貨櫃船的最大容量以總噸位

計約為 196 000 噸，或以貨櫃容量計約為 20 000 個二十呎

標準貨櫃單位。這清楚顯示駛經大鵬灣水域的船隻的體積

在過去 18 年大幅增加。我們預料未來全球航運業使用體

積更龐大的大型船隻將越趨普遍。此外，大鵬灣附近深圳

東部的三個液化天然氣接收設施亦陸續建成。為緩減船隻

體積及數目不斷增加和區內液化天然氣設施所帶來的航行
風險，我們有責任確保在該區水域內妥善實施受國際認可

的有效措施，當中和包括強制領港，以保障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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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安全裝置的可用性

來信中提及船上配備的安全裝置，包括電子海圖顯示

與資訊系統、全球定位系統接收器 ｀ 雷達和自動識別系統

等等，均爲按《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公約》）要求，

須在遠洋船上配備以應付船隻航行需要。然而，這些航行

裝置和系統並不能像持有執照的領港員般，向船長提供有
關當區資訊 、 船隻操控技巧和應急支援。換言之，船上的

安全裝置不會亦不能取代持有執照的領港員所提供的領港

服務。再者，《公約》的原意並非要以該等安全裝置和系統

代替領港服務，它們亦不能取代領港服務的角色和功能。

大鵬灣的良好海上安全記錄

正如來信中正確指出，多年來大鵬灣的海上安全記錄
一直良好。實際上 ， 駛經該區的船隻（包括液化天然氣運

輸船）之所以能保持極佳的安全記錄，正正因爲海事處實

施嚴格的交通管制措施和竭力執行規管工作，加上業界採

用嚴謹的設計制度和操作標準。凡涉及海上安全，我們都

不能心存僥倖，務必時刻保持謹慎和警覺。正囚如此，我

們認為有必要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

領港服務對大鵬灣海上安全的貢獻

「雙重領港

來信指出，我們的建議會導致香港和深圳的領港員需

要「在大鵬灣為每艘船隻提供雙重領港服務」。事實上，按

照國際慣例，領港服務應由當地持有執照的領港員提供，

其資格應受相應的監管機構所規管。在香港，持有執照的
領港員宙《條例》規管，以確保他們的能力符合水平。領

港員為熟悉本港海上環境的商船船長，並按《條例》的規

定獲發執照，負責向訪港船隻的船長指引在本港水域內航

行時最安全的航線。《條例》明確規定須由持有執照的本地

1 根據香港法例第 84 章第 2 條界定，執照指根據第 8(1) 、 9A 或 25(2A)條發

出的執照 ， 或根據第 9(2)或 9A 條續期的執照，而持有執照的領港員須據

此釋義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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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港員，而非在外地持有執照的領港員，提供香港水域內

的領港服務。在國際間，由不同監管機構規管的領港員同

時在一艘駛經多於一個司法管轄區的船隻上，以便各領港

員在船隻駛經其港口監管機構所管轄的水域時，各自提供

領港服務的情況，並非罕見。舉例說，在北美五大湖區中

美國和加拿大水域航行的船隻 ， 須在駛經兩地水域時分別
聘請在該司法管轄區領有執照的領港員，以提供相應的領

港服務。

領港員的安全和船隻的風險

來信指出，如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會危及領港員

的安全並增加對船隻構成的風險。就此貴行大可放心，擬

議的領港員登船區是考慮了遠洋船隻的慣常航行路線和大

鵬灣的海上交通情況，再諮詢相關的法定諮詢委員會，經

審慎設計才制訂的。在我們的建議下，液化天然氣運輸船

和貨櫃船無需偏離慣常航線，俾讓領港員登船和離船，以

便提供領港服務。為向在惡劣天氣和風浪較大的情況下登

船和離船的領港員提供庇護，擬議的領港員登船區將設於

大鵬灣水域內受大鵬半島遮蔽的位置，以保障領港員的船

隻免受區內尤其強烈的盛行東風和海浪吹襲。

事實上，領港員轉船以提供領港服務受《公約》的相

關規例規管，屬全球常見的登船操作。只要進行得宜，不

但安全，而且對海上交通的影響輕微。就大鵬灣而言，領

港員可在指定的領港員登船區轉船，船長可在該位置內安

全地減慢船隻航速，同時保持船隻的操縱性能。為確保領

港員的轉船操作安全有序進行，海事處轄下的船隻航行監

察中心會提供交通管理服務，以規管船隻到達領港員登船

區的先後次序和相隔距離。

對航運業的影響

班輪業界的代表建議向每艘船隻收取大約 16,000 元

至 18,000 元的領港費，金額主要是根據引領船隻通過大鵬
灣估計所需的時間，與香港其他位置相對比而計算出來。

另一方面，領港員的代表則建議大鵬灣的領港費應訂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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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船隻大約 40,000 元至 45,000 元的水平。領港員一方表

示，把收費訂於這個水平是由於大鵬灣風浪較大且地點偏
退，導致領港員需使用拖船前往大鵬灣的登船區。經仔細

考慮大鵬灣的航行安全，海事處認為使用拖船登上和離開

船隻，是目前讓領港員提供領港服務最安全的可行方法。

現時建議將一艘總噸位約為 100 000 噸船隻的領港費訂於

大約 35,000 元的水平，事實上是經海事處在領港員與班輪

業界之間不斷調解取得的成果。據悉，擬議的領港費佔貨

櫃船總港口成本大約 1% 。

操作和程序事宜

船隻的運作效率

至於來信關注到在大鵬灣使用領港服務的船隻的運作

效率，由於領港員是會於議定時間在固定地點登上和離開

船隻，整個行動亦由船隻航行監察中心安排和監察 ， 因此

大鵬灣領港服務對船隻運作效率構成的影響 ， 是可預計而

實際上亦極為輕微的。香港和深圳的領港員一直在蛇口港

對開的香港西北邊境 ， 安全而有效率地進行類似的轉船操
作。香港和深圳的海事監管機構彼此合作，以確保各別水

域的航行安全，亦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對程序事宜的影響

來信亦指出，在大鵬灣實施領港服務「會導致更多行

政成本和不便」。須注意的是，訪港船隻目前巳須按照兩地

港口當局各自頒佈的規例，申請許可駛入香港和深圳的水

域，以及分別向相應的港口監管機構報告。我們並不認為

在大鵬灣恢復實施強制領港會導致任何報告的問題，或令

相關程序變得複雜。

對於來信關注到是否有足夠的香港領港員處理大鵬灣

的交通，香港領港會已經確定本港持有執照的領港員人手

充裕，足以應付在大鵬灣恢復實施強制領港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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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港口，香港天文台與深圳市氣象局一向各自

為當地進行天氣預測。我們並不認爲恢復在大鵬灣的強制
領港會影響這項安排。香港海事處和深圳海事局就共同關

注的事項緊密合作的同時，我們會各自發佈安全訊息，以

提醒船長在各自管轄地區的有關航行風險。舉例來説，只

有香港海事處知悉在香港水域的海事工程和水上活動所帶

來的相關航行風險，從而容許處方準確地發佈具所需細節

的安全訊息予駛經香港的船隻船長。

我們希望上述各點可釐清我們在大鵬灣實施強制領港

的立場。我們在推展有關建議時，會繼續與相關各方緊密

合作，以期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解決各方所關注的問題。

本人相信貴行及貴行的客戶均會認同，確保和提升海上

安全對我們來說至為重要。就此，我們期望與相關各方通

力合作，以達到這個共同目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甄美玲 巨 代行）

2019 年 1 月 15 日

副本送：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經辦人：陳向紅女士）




